
附件二 
 

五邑司徒浩中學 

自修室使用守則 

 

1. 開放地點：會客室；開放時間：放學後至下午7:30；離校時間：下午6:30或7:30。 

 

2. 學生必須於每天下午3時前到校務處登記。 

 

3. 學生須在「自修室登記表」簽到及簽走。 

 

4. 學生如在自修期間需要離開自修室，須在「自修室登記表」登記及寫下原因，例如去洗

手間。 

 

5. 學生必須自律，在自修室內不得進行與自修無關的活動。 

 

6. 學生在自修室內必須保持安靜，不可進食、聽音樂。如學生需要上網課或觀看教學影片，

必須配帶耳筒。學生如需進行討論，請離開課室，以免騒擾他人。 

 

7. 學生在自修室可使用iPad溫習，為了保持專注，學生不可用iPad聽音樂或進行與溫習無關

的活動（包括使用iPad拍攝非學習用途照片）。學生在自修室不可使用手提電話或智能手

錶，如需與家人聯絡，請到校務處借用電話，違規者將受紀律處分。 

 

8. 由於自修室座位有限，學校會以「先到先得」的原則供學生享用自修室。 

 

9. 如學生已經登記但最終沒有使用自修室，其缺席日數將會被記錄。當無故缺席日數多於

三天，該學生將被禁止使用本校的自修室。 

 

10. 學生應為他人設想，每位使用自修室的學生只可佔用一個座位及必須保持自修室整潔，

離開自修室時，請把帶來的物件清理，保持桌椅整齊擺放。 

 

11. 學生須注意個人安全及妥善保管個人財物，以免招致損失。 

 

12. 學生在使用自修室期間，必須聽從當值導師或職工的指示。如有突發事故或需要求助，

學生務必立刻通知老師或校務處員工。 

 

13.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與校務處蘇翠珊小姐或鄭樹深副校長聯絡。 

 

 


